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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案例评析的形式系统阐释了物权法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及物权法的重点、难点和疑点。
全书按照我国《物权法》的体系共分为5编、19章，依次为：物权法概述、物权变动、物权的保护、所
有权的一般规定、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及私人所有权、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共
有、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
权、地役权、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定、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占有。
为方便读者提纲挈领地掌握各章的基本知识，各章之下均设有“本章知识点概要”，提炼出各章的基
本知识点，然后围绕这些知识点选择典型案例，每一案例均设【案情】、【问题】、【参考结论及法
理分析】三部分，并重点突出法理分析。

 本书是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师生编写的，也可供法律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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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问题】1.乙的异议登记的有效期为多长时间？
2.乙是否要对甲无法与丙进行交易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参考结论及法理分析】本案涉及更正登记与异议登记。
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并非一人的事情是常有的。
为保障真实权利人的利益，《物权法》规定了更正登记与异议登记制度。
所谓更正登记，是指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时，经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申请，登记机关予以
更正的登记。
我国《物权法》第19条第1款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
申请更正登记。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更正登记根据发起人不同有两种方式：一是经过权利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申请的更正登记；二是登记
机关自己发现错误后作出更正登记。
我国物权法只规定了前一种情形的更正登记。
根据该规定，登记机关对登记予以更正的前提条件是：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登记簿记载的权
利人书面同意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
更正登记是彻底消除登记权利人与真正权利人不一致状态的根本措施。
但是，更正登记也会面临真正权利人与登记权利人之间的纠纷，难以取得登记权利人的同意或者没有
足够证据证明的情形，登记机关也没有解决二者之间纠纷的职责。
所以，为保护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与更正登记相伴随的是临时性质的异议登记。
所谓异议登记，是指不动产登记机关就事实上的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对现实登记权利的正确性的异议
进行的登记。
我国《物权法》第19条第2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登记时，利害关系人可以
申请异议登记。
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
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
”我国的异议登记以更正登记未获同意为前提条件，即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但不动
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此时，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
我国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异议登记后登记权利人是否可以处分登记不动产。
但是，从异议登记错误申请人应该承担赔偿的规定看，在异议期间，应当是禁止登记权利人处分不动
产。
在本案中，乙的异议登记期是3月15日，即到3月31日失效。
由于乙的异议登记不当，致使甲的房屋买卖没有成交，由此造成的损失乙要承担赔偿责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权法案例教程>>

编辑推荐

《物权法案例教程(第2版)》是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案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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